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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会

汽汽车车右右转转弯弯和和行行人人抢抢道道
莱城一路口20分钟只有一车让人，百姓呼吁司机加强车德

新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在遇有人行横道时，机动车应减速行驶，遇有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车让行。
但是实际生活中，这项规定在莱芜落实情况如何，行人有没有享受到其中的便利，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三个十字路路口，发现
莱芜路口的很多右拐汽车在斑马线处都不能做到停下车来避让行人。

文/片 见习记者 徐莹
▲花园北路和汶阳大街交会路口，三名女士在避让车辆。

调查：

一路口20分钟，只有一例车让人

2 5日上午1 0点半，记者
来 到 花 园 北 路 和 汶 源 东 大
街交会路口。一对年轻男女
推着童车正好经过，走到斑
马线中间时，先后有六辆右
拐 车 辆 陆 续 从 他 们 前 面 经
过 ，两 人 立 即 停 下 ，等 车 辆
队伍完全过去时，绿灯已经
变成红灯，两个人左看右看
确定没有车辆后，才推着童
车急匆匆地走过去。在记者

观察的2 0分钟内，只有1 0点
5 0 分 一 辆 右 拐 黑 色 轿 车 主
动停下等行人经过，但是同
时 后 面 的 车 不 停 地 摁 起 喇
叭。等到下一个绿灯再次亮
起时，记者注意到一位老人
刚刚踏上斑马线，一辆出租
车没有任何减速迹象，而是
迅速通过，老人立即站住不
敢往前走。

1 1点，记者来到花园北

路和汶阳大街交会路口，由
于 此 时 附 近 幼 儿 园 和 辅 导
班刚刚下课，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过马路。在同样的2 0分
钟观察时间内，多数机动车
会 采 取 减 速 慢 行 的 方 式 通
过 ，只 有 一 辆 黑 色 本 田 s u v
车 经 过 时 主 动 停 下 避 让 走
斑马线的电动车、老人和孩
子。面对一辆辆右拐的机动
车，行人们都会停下等车队

经过后才敢再次通过。1 1点
半 ，记 者 加 入 体 验 队 伍 ，在
汶 阳 大 街 与 文 化 北 路 的 交
会路口，即使右拐车辆纷纷
驶来，记者始终没有停下并
试图继续通过，三辆车都没
有避让的意思，第三辆车的
女 司 机 不 停 地 摁 着 喇 叭 示
意记者停住，最后还是等三
辆车走后，记者才安全到达
马路对面。

行人：

不敢不让，肉身敌不过铁家伙

记 者 在 三 个 十 字 路 口
采 访 了 刚 刚 过 完 马 路 的 行
人，他们面对驶来的机动车
都采取了停下等待的做法。
推 童 车 的 杨 先 生 擦 擦 头 上

的 汗 说 ：“ 带 着 孩 子 过 马 路
我 得 格 外 当 心 。按 照 规 定 ，
车得让人，但是还是人让车
多，我们不敢跟汽车较劲。”
亓 女 士 指 着 马 路 上 疾 驰 的

汽车告诉记者，没指望右拐
车 先 让 她 走 ，即 使 绿 灯 亮
着，她过马路的时候也很小
心。以前有一次过马路的时
候没留神，突然驶过来的右

拐车把她吓坏了，以后不敢
不注意。亓女士还说道：“我
们让车先走，不一会绿灯就
变成红灯，我们还得面对直
行车，真是很危险。”

司机：

不知怎样做才算让行人

2 5日，记者采访了司机
于先生，提到“右拐车给行人
避让”的新交规，于先生表示
很清楚，他说：“这是交规的
要求，也考验了司机的驾驶

习惯，我一直很注意，一般都
是停下让行人过。像今天早
上我给一位老人让行，可能
老人没看到我，我也没摁喇
叭，一直等了大约半分钟才

通过。但让我觉得不痛快的
是，后面的司机不能理解一
直摁喇叭让我快走。”

司机吴先生告诉记者，
他一般都是减速慢行，因为

对避让的程度不十分清楚，
避让是停下来等，还是像司
机常采取的减速慢行措施，
他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做才
算是避让行人。

交警：

右转弯不让人扣3分

记者联系到莱芜市交警支
队城区大队法规科，工作人员
解释：“在遇有人行横道时，机
动车应减速行驶，如不遵守，罚
50元，扣3分；遇有行人通过人

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如不
遵守，罚50元，扣3分；在没有信
号灯情况下，遇到行人通过人
行横道不避让，罚5 0元，扣3
分。”记者询问路口执勤的交

警，他说对于不遵守这项交规
的司机，现在以教育为主。这个
说法得到法规科工作人员的证
实，因为面临“取证难”的问题，
如要处罚需要查看摄像头记录

的影像，并请行人作证，但是实
际中右拐车辆立即通过，交警
无法当场处罚。人让车让出文
明，车让人让出安全。在此提醒
司机和行人文明出行。

殴打受害人三次

逼其写下万元欠条

本报 7月 2 5日讯 (见习
记者 于鹏飞 通讯员 翟
乃云 ) 7月2 3日，莱芜市公安
局张家洼分局迅速侦破一起
敲诈勒索案，抓获 3名犯罪嫌
疑人。

据了解，7月21日22时许，
犯罪嫌疑人亓某、张某、王某
三人以受害人刘先生曾在网
上骂张某为由，在莱城区花园
北路一KTV用啤酒瓶等物对
刘先生实施殴打。随后，三人
开车将刘先生带至莱城区某
小区北门对其再次进行殴打，
威逼其写一张 1万元的欠条，
被刘先生拒绝。三人遂又开车
将刘先生带至西海公园再次
进行殴打，并威胁会将其扔进
河里。在三人的威逼殴打下，
刘先生被迫给张某写了一张1

万元的欠条。张某等人让刘先
生找人送钱，刘先生联系其叔
卞某到另一小区北门送钱。在
小区北门，卞某问明情况后让
刘先生报警。最终，三人的殴
打行为致刘先生头部、面部、
颈部、胸部多处受伤，经法医
鉴定系轻微伤。

由于该案作案手段凶残、
性质恶劣，23日凌晨2时许，分
局侦查人员火速出击，将涉案
的犯罪嫌疑人亓某、张某、王
某全部抓获归案。经审查，三
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亓某、
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王某被依法取保候审。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自行加工卖假药

四涉案者落法网

本报 7月 2 5日讯 (见习
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郭
增辉 吕兵 ) 2 5日，记者从
莱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获悉，近日，莱芜市钢城区食
品药品部门联合当地公安部
门查处了一起生产销售假药
案件。涉案者杨某等四人因加
工销售假药被公安部门依法
控制。

根据群众举报，5月21日，
钢城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药
品稽查人员和公安干警联合
对钢城区艾山街道办事处张
庄社区1号楼杨某经营场所进
行检查。现场发现自制胶囊剂
药品一宗，而当事人不能提供
从事药品加工的合法证照，也
无法提供药品的合法来源证
明，执法人员当即对上述药品
进行了查封扣押。

据杨某交代，胶囊剂药品
系其自己加工。他购进河南台
前 县 生 产 的“ 特 效 风 湿 灵 胶
囊”和“复方川羚定喘胶囊”
后，自行添加布洛芬、维生素
B1、杜仲等药品，加工用于治
疗关节痛等疾病的药品。根据

《药品管理法》规定，杨某自
制的胶囊药品应按假药论处。
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的
规定，杨某生产销售假药的行
为涉嫌犯罪，钢城区食品药品
监管分局将该案移交钢城区
公安分局查处。目前，公安部
门已批捕2人，因病不宜羁押1

人，取保候审 1人。对涉案的 5

个品种药品的来源去向，公安
部门正在进一步追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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